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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年基准保费（RMB元/人） 

年龄（周岁） 年基准保费 

28天-4 32 

5-10 22 

11-15 23 

16-20 27 

21-25 32 

26-30 37 

31-35 43 

36-40 50 

41-45 58 

46-50 68 

51-55 80 

56-60 94 

61-65 110 

66-70 129 

71-75 150 

76-80 175 

81-85 20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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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-90 240 

91-95 281 

96-100 329 

101-105 469 

注： 

1. 质子重离子医疗费用当前属于自费项目，同一被保险

人在有社保和无社保情况下案均赔款相同，故不再区分有无

社保的基准保费。 

2. 年基准保费对应标准： 

（1）等待期：30日。 

（2）免赔额：0元。 

（3）赔付比例：100%。 

（4）保险金额：200万元。 

3. 76周岁及以上年龄费率仅适用续保 

二、费率调整系数 

（一）等待期调整系数 

等待期（天） 调整系数 

180 0.6 

90  0.8 

60 0.9 

30 1.0 

0 1.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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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等待期天数不在表格中的，按照插值方式确定具体

的调整系数取值。续保不适用等待期系数。 

（二）免赔额调整系数 

根据免赔额设置，确定此调整系数取值。免赔额不在表

格中的，按照插值方式确定具体的调整系数取值。 

免赔额（RMB元/人） 调整系数 

0 1 

5000 0.9 

10000 0.8 

50000 0.7 

（三）赔付比例调整系数 

根据保险合同约定的赔付比例，确定此调整系数的取

值。赔付比例不在下表中的，使用插值法确定此调整系数的

取值。 

赔付比例 调整系数 

25% 0.25 

50% 0.5 

60% 0.6 

80% 0.8 

100% 1.0  

（四）保险金额调整系数 

保险金额不在表格中的，通过插值方式计算确定具体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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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整系数取值。（注：300万及以上保额仅适用于保障私立

医院或海外就医医疗费用） 

保险金额（RMB万元/人） 调整系数 

100 0.7 

200 1.0 

300 1.2 

600 1.5 

（五）历史赔付率调整系数 

根据业务来源渠道过往三年赔付率的平均水平，选择相

应的调整系数，无三年赔付率经验的，根据历史经验赔付率

确定此调整系数取值，无过往历史经验损失率的，此系数取

值为1。 

渠道历史赔付率 调整系数 

30%及以下 [0.5,0.7] 

30%（不含）～60%（含） （0.7,1.0] 

60%及以上 （1.0,2.0] 

（六）核保人调整系数 

核保人根据核保标准，对被保险人的实际健康状况进行

综合评估，并根据评估结果，确定此调整系数的取值。 

风险管理水平 调整系数 

核保评估被保险人健康水平较好 [0.7,0.9] 

核保评估被保险人健康水平一般 (0.9,1.1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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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保评估被保险人健康水平较差 (1.1,1.3] 

三、保险费计算公式 

每人年保险费＝每人年基准保费×等待期调整系数×

免赔额调整系数×赔付比例调整系数×保险金额调整系数

×历史赔付率调整系数×核保人调整系数 

四、短期费率 

按照日比例法计算短期费率。 


